附件2

填报说明

1.企业名称：按《粮食收购许可证》的企业全称填报。

2.企业性质：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填写“国有”、“非国有”。其中：

国有：指国有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

非国有：指除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
3.企业类型：分为收储企业、加工企业和转化企业，填写“收储”、“加工”和“转化”。其中：

收储企业指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进出口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即经营各环节未改变粮食形态。
加工企业指稻米加工、面粉加工等将原粮制成成品粮的企业。

转化企业指企业以粮食作为原粮，所生产的产品不再属于粮食范畴。包括饲料企业、工业转化用粮企业（含玉米深加工企业）、养殖企业等。

4.隶属关系：根据企业上级隶属部门分别填写中储、华粮、中粮粮油、中粮生化、吉粮、省储、地方、酒精、农投、吉资、交易中心、民营、外埠、外资。

中储：中央储备粮吉林分公司；

华粮：华粮物流集团吉林分公司；

中粮粮油：中粮粮油吉林有限公司；

中粮生化：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

吉粮：吉林粮食集团；

省储：吉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地方：地方国有企业；

酒精：吉林省酒精工业集团；

农投：吉林省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资：吉林粮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中心：长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民营：指国内资本投资经营的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个人合伙企业以及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

外埠：指本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粮食经营企业；
外资：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

    5.烘干设备能力：指用于粮食烘干的设备的设计能力。填报单位：吨/天。

6.粮食收购：即从生产者购进，是指为了销售、出口、加工或者作为饲料、工业原料等直接向种粮农民或者其他粮食生产者批量购买的粮食数量。

其中，按照粮食在地原则，实际收购库点收购的临储粮填报“临储粮收购”；收购的商品粮填报“商品粮收购”。 

购自本省行政区之外的粮食填在“省外”指标中。

7.粮食销售：指企业通过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让渡粮食的所有权，并获取相应经济收入的行为。

其中，按照销售合同中买方企业注册地分别填报“省内销售”和“销往省外”，省内销售给国有粮食企业的，填报“国有企业”。

8.现有库存：指调查时点存放在本库储粮场区的粮食实际数量，即企业保管账面数。

9.储粮场区面积：指企业占地面积中仓房面积、简易仓面积、罩棚面积、露天囤面积以及未被仓房、简易仓、其它生产、储粮性设施占用的可搭建露天囤的地坪、土地面积。

10.收储能力：包括仓房仓容、简易仓容、罩棚（不含机械罩棚）、露天囤。

11.仓房仓容：指仓房设计储存粮食的能力。按设计仓容填写，无法取得设计仓容的，按以下方法计算仓容： 

散装平房仓仓容＝建筑面积×装粮高度×粮食密度×93%。

包装平房仓仓容＝建筑面积×堆包高度×粮食密度×70%。

筒状粮仓仓容计＝（3.14×内径半径2×装粮高度＋漏斗锥体体积）×粮食密度。

粮食密度统一按750kg／m3。

仓房包括平方仓、立筒仓、浅圆仓、楼房仓、地下仓。

12.罩棚：指无墙身或无完整墙身的棚状建筑物。本次统计仅包括铁路罩棚和货场罩棚，不包含机械罩棚。按3吨/平方米计算仓容。

13.露天储存：指企业库区内未被任何设施设备占用的地坪、土场地、按国家有关规定可搭建蓆茓囤、钢筋囤、砼仓等临时储存货位形态。

14.调查时点可供使用的收储能力：指企业未被占用的仓储设施及地坪、土场地可以储存粮食的数量。
调查时点可供使用的收储能力=收储能力-现有库存

